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09年9月8日經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13年8月29日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養成學生時時注意服裝儀容整齊清潔之習慣，並培育學生團隊精神及優雅端

莊的人文氣質，以實踐國民生活需知，落實生活教育為目的。 

二、依據 

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72127號函辦理。 

三、服裝儀容委員會組成及任務 

本校服裝儀容委員會委員共計十人，由行政人員代表學務主任、總務主任、生

教組長三人、教師代表低、中、高學年主任三人、學生代表四、五、六年級學生各

一人共三人、家長代表家長會會長一人所組成。 

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學生代表應

占全體委員總額四分之一以上。服裝儀容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經校務會議通過，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規

定。 

服裝儀容委員會之任務：（一）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審議。（二）學校校服（制

服、運動服）款式、材質(例如排汗、透氣、透光)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三）

學生鞋子及襪子款式、顏色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四）其他服裝儀容相關事項

之審議。 

校務會議審議前項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時，除有明顯違反法規規定之情形外，不

得修改服裝儀容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內容。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應視該規

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四、學生服裝之定義  

（一）市面商家販售之本校夏季體育服上衣及長褲、短褲，冬季體育服上衣、外 

套及長褲 (以下簡稱校服)。 

（二）為彰顯班級團隊精神，各班自行製作之班級特色服裝 (以下簡稱班服)。 

五、學生服裝之穿著規定  

（一）學生應穿著合宜學校校服，校服之樣式以商家販售為主，禁止私自修改，

並妥善繡製學生名牌，以資識別進出校門。 





附件一臺中市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服裝儀容委員會之組織 

編號 職稱 代表別 級職 

1 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 學務主任 

2 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 總務主任 

3 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 生教組長 

4 委員 教師代表 低年級學年主任 

5 委員 教師代表 中年級學年主任 

6 委員 教師代表 高年級學年主任 

7 委員 學生代表 四年級學生代表 

8 委員 學生代表 五年級學生代表 

9 委員 學生代表 六年級學生代表 

10 委員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